
大连海关关于转运货物的监管规定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

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/2021_2022__E5_A4_A7_E

8_BF_9E_E6_B5_B7_E5_c27_29739.htm 本关各业务部门、各现

场海关： 为了配合大连港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吸纳更多船公司

到大连港开展国际中转业务，以及加强海关监管，规定凡在

大连地区某一海关监管码头卸船进境的集装箱货物或散杂货

、需在大连地区另一海关监管码头装船出境，一律按转运货

物进行监管，规定具体如下： （一）运输工具负责人或其代

理人在向海关申报转运货物时，必须持有通运或联运提运单

据，并在运输工具载货清单或运单上已注明为转运货物。 （

二）运输工具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在出境地海关同时办理货物

进出境报关手续，即先出口申报并在报关单注明为转运货物

，出口申报后再办理进口报关手续，在进口报关单中注明集

装箱号、封志号、出口报关号，最终将进口报关单号填写在

出口报关单中。 （三）转运货物自进境起到出境止，属海关

监管货物，海关一般不予实施查验或仅作外形核对，但海关

保留查验权。具体监管责任划分：进境地海关负责将货物监

管到货物离开进境地海关监管码头（即到离开进境地港区为

止）；出境地海关负责货物从离开进境地 海关监管码头到最

终出境止。 （四）货物由进境地海关到出境地海关之间运输

必须由在海关备案登记的转关运输车辆承运。 （五）对于所

申报的转运货物如属于国家严禁进口或重点敏感商品或散杂

货，必须由进境地海关负责押运到出境地海关。 （六）进、

出境地海关对转运货物应设专人管理，实行台帐登记制，定

期进行核对。对已办完出口报关手续的，不允许办理退关，



因某种原因未赶上船期，可改装下一个船期。 （七）转运货

物必须在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三个月内办理海关手续并

转运出境。逾期未办的，海关按照海关法规定提取变卖。 （

八）运输工具负责人或其代理人必须严格按照海关的上述规

定办理海关手续，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。 （九）关区各隶

属海关如有类似情况，按上述规定办理。 以上请遵照执行，

监管中遇有问题，请向监管处反馈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